
 
《 2013 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在 2014 年 6 月 24 日會議上  

所提兩個事項作出的回應  
 
    

本文件對《2013 年擄拐兒童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

(下稱“《條例草案》” )委員會在 2014 年 6 月 24 日會議上

所提兩個事項作出回應。  
 

對《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》 (第 512 章 )第 18(5)(b)條的修訂  

2. 法案委員會在考慮當局就其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

階段修正案擬稿後，要求當局考慮把《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》

擬議修訂第 18(5)(b)條中的“或應上訴而暫時撤銷”，改為

“或應上訴 (或在上訴待決期間 )而暫時撤銷”。為使文意更

加清晰，我們已適當地修訂該條文，有關修訂已納入附件所

載的《條例草案》標明修訂文本內，並以黃色標示。  
 
有關因違反法院禁止離境令而在出入境管制站被截停的兒

童的資料  
 
3. 現時，在法院發出命令禁止把有關兒童帶離香港後，

其父／母可把此事通知入境事務處 (下稱“入境處” )。入境

處會把命令所涉及兒童的個人資料輸入該處的電腦系統

內。當兒童在出入境管制站辦理離境手續時，入境事務人員

會按照運作程序檢查兒童的旅行證件，通過比對載於旅行證

件上的照片及其容貌驗證他 /她的身分，並根據電腦記錄核實

該兒童的個人資料，以確定兒童是否有關命令下的兒童。如

對兒童的身分有疑問，入境事務人員會訊問有關兒童及／或

其陪同人士以確定兒童的身分，以及訊問他們以確定是否已

取得所需的法院許可或符合有關命令所指明的條款。如入境

事務人員認為有關兒童是在違反相關命令的情況下被帶離

香港，該人員不會讓兒童離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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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在 2011，2012 及 2013 年，涉及被法院命令禁止離開

香港的 18 歲以下兒童在管制站被截停的個案分別有 1 171、
1 266 及 1 326 宗。入境處並無備存被截停的兒童人數按年齡

劃分的資料。  
 

5 .  香港入境事務人員是專業及富經驗的團隊，他們在查

驗旅客及其旅行證件方面均訓練有素。當局亦為前線人員提

供訓練，加強其對處理有特別需要的人士 (包括年幼兒童 )的
認知及敏感度。  
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入境事務處  
2014 年 7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